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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 维修空间 

问  题 

GB 16899-2011§5.8.2.1 规定“在机房，尤其是在桁架内部的驱动站和转向站内，

应具有一个没有任何永久固定设备的、站立面积足够大的空间，站立面积不应小于 0.3

㎡，其较小一边的长度不应小于 0.5m。”。 

GB 16899-2011 附录 A§A.1 总则规定：  

“A.2 和 A.3 中的要求对于使用人员和维护人员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。 

如果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的制造商由于实际情况（例如：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

道不是由制造商安装）未能满足这些要求（或部分要求），说明书应包含这些未能满

足的要求，并作为业主的责任（见 7.4）。”。 

现有一案例：部分旧楼加装自动扶梯的项目受

土建条件限制，上部水平长度较短，无法按常规结

构将主机放置于上部驱动站的后面，为达到上述标

准条款的要求，驱动主机位置进行特殊处理后，将

驱动主机放置在驱动站下方（见图 1）。 

该结构设计上能保证驱动主机前面的站立面积

不小于 0.3㎡，其较小一边的长度不小于 0.5m。另

外，根据 GB 17888.2-2008《机械安全 进入机械的

固定设施 第 2部分：工作平台和通道》§4.2.2 规

定，站立面积区域的空间高度（见图 1 中的 h）不

小于 1.9m。 

请问：  

1、§5.8.2.1 主要规定的是机房的维修空间尺寸，该空间的修饰定语是“机房”

（该条中首先明确“在机房”），通常，机房在驱动站内，因此该条中补充说明“尤

其是在桁架内部的驱动站和转向站内”。上述方案中虽然机房放置于驱动站下方，但

是只需满足机房的空间尺寸即可。请问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？  

2、上述技术方案是否满足§5.8.2.1 要求？ 

 
 
 
 

 

图 1  驱动主机位置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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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 释 

本标准§5.8.2.1是对机房,尤其是桁架内部的驱动站和转向站内供相关人员站立

空间的规定，由于上述相关人员工作时必须打开检修盖板或楼层板，显然具有足够的

工作空间的高度，因此本标准未对人员站立面积的净高度进行规定，而仅规定了人员

站立面积的尺寸。对于问题图1所示情况，位于驱动站下方桁架内的机房其高度受到限

制，为确保相关人员在此空间中安全和方便地工作，该工作空间应具有一定的空间尺

寸，具体要求应符合本标准§A.3.5的相关规定。 

另外，对于问题中“将驱动主机放置在驱动站下方”这一特殊情况，应根据风险

评价的方法，识别相关危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消除或降低风险，例如：由于驱动站

内尚有其他设备，所以驱动站内还应有符合§5.8.2.1规定的站人面积；进入图示机房

空间的固定设施以及技术要求应符合GB 17888《机械安全 进入机械的固定设施》的相

关规定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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